扬广团（2010）第 6 号

关于评选二○○九年度广陵区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组织、优秀共青团员的通知
产业园、各乡镇、街道、系统团（工）委，直属团委：

二○○九年，全区各级团组织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建带团建，按照全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精神，创新工作载体，健全工作机制，促进了基层团的建设，活跃了基层团的工作，提高了基层团组织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，涌现出一批工作成效突出的先进典型。为表彰先进，团区委决定表彰一批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团组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1、优秀团干部

必须具备优秀团员的条件；忠诚党的事业，热爱团的工作，竭诚服务青年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工作作风扎实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深受团员青年的信赖；所在团组织自身建设规范扎实，能带领团员青年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发挥生力军作用，并得到本地、本单位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。
2、优秀团组织

团组织班子健全，支部建设好，能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；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、上级团组织的决议和团内规章制度，按时完成上级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；能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，围绕团员青年建功成才，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团的工作生动活泼且富有成效，工作实绩党政认可，青年好评。
3、优秀共青团员

政治素质高，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，思想道德品质高尚；工作积极肯干，努力学习业务，积极参加志愿者行动，争当青年岗位能手；自身要求高，能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创造本系统、本行业一流成绩。
二、评选有关要求

1、评选工作采取条块结合，推荐与审评并举的办法进行，团区委根据事迹材料择优确定。

2、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，根据分配名额，广泛调查，认真研究，择优推荐，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团组织登记表和600字的事迹材料电子版本，于5月1日前报送团区委。邮箱：glqtw@126.com
3、未按照规定交纳2009年团费的团组织不得参加评选。

以上通知，希遵照执行。

附：1、名额分配表

2、优秀团干部登记表

3、优秀团组织登记表
4、优秀共青团员登记表
  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六日
附1
名 额 分 额 表
	单  位
	优秀团干部
	优秀团组织
	优秀共青团员

	产业园团工委
	2  
	1
	3

	湾头镇团委
2
	2
	2
	3

	汤汪乡团委
	2
	2
	3

	曲江街道团工委
	2
	2
	3

	文峰街道团工委
	2
	1
	3

	东关街道团工委
	2
	1
	3

	汶河街道团工委
	2
	1
	3

	机关团工委
	1
	1
	2

	发经委团总支
	1
	1
	1

	建设局团委
	1
	1
	1

	城管局团总支
	1
	1
	1

	教育局团委
	4
	3
	5

	卫生局团委
	1
	1
	2

	公安分局团委
	1
	1
	2

	金鹰国际团委

青年文明示范街团总支

天放科技团支部
	1
	1
	5

	总计
	25
	20
	40


附2
优秀团干部登记表
	姓   名
	 
	性 别
	 
	年龄
	 

	文化程度
	 
	入团（党）时间
	
	职称
	           

	 所在单位及职务
	 

	主要事迹
	 

	单位党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	基层团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	团区委意见
	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于5月1日前报团区委，事迹材料600字左右。
附3
优秀团组织登记表
	单    位
	 
	青 年 数
	 

	团 员 数
	 
	2009年上交团费数
	 

	负责人姓名
	 
	职  务
	 

	情 况 介 绍
	 

	单位党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（盖章）

   年   月   日
	基层团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年   月    日

	团区委意见
	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于5月1日前报团区委，事迹材料600字左右。

附4

优秀共青团员登记表
	姓   名
	 
	性 别
	 
	年龄
	 

	文化程度
	 
	入团（党）时间
	
	职称
	           

	 所在单位及职务
	 

	主要事迹
	 

	单位党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	基层团组织意见
	 
 

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月  日

	团区委意见
	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于5月1日前报团区委，事迹材料600字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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